
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2026年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专项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专项经费项目

立项依据

《关于在职医疗照顾人员待遇标准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呈医保联〔2025〕5号）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MB1584220
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惠景园D7幢19楼
联系电话：0871-67470076
法人代表：李莉
经费来源：本级财政安排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
单位概况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障局是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单位，内设机构1个：办公室。下设一个二级参公事业单位：昆明市呈贡区医疗保险中心，机构规格为副科级，内设机构6个：医药和基金监督管理科、基金财务科、参保管理科、费用审核结算科、稽核科、综合业务科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关于在职医疗照顾人员待遇标准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呈医保联〔2025〕5号），保障我区符合条件在职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需求。符合条件享受人数2人，根据文件规定2025年9月-12月人均5000元标准，2026年人均15000元标准，合计人均20,000.00元，共计40,000.00元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呈贡区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专项医疗补助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，实行区级统筹，区医保局纳入预算，区财政拨付，单独建账、独立核算、专款专用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本年度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专项经费项目预算金额为40,000.00元。由呈贡区本级财政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。
项目实施计划

年初预算，资金按时拨付。
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我区在职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需求。
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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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总体目标(2026年-2028年)
	根据《关于在职医疗照顾人员待遇标准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呈医保联〔2025〕5号），保障我区符合条件在职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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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根据《关于在职医疗照顾人员待遇标准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呈医保联〔2025〕5号），保障我区符合条件在职医疗照顾人员的医疗需求。符合条件享受人数2人，根据文件规定2025年9月-12月人均5000元标准，2026年人均15000元标准，合计人均20000元，共计40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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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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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产出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数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人数
	=
	2
	人
	定量指标
	达到人数标准得满分20分，否则不得分
	反映享受在职医疗照顾人员人数
	根据文件安排符合条件人员

	
	质量指标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享受在职医疗照顾补助覆盖率
	=
	100
	%
	定量指标
	医疗照顾补助覆盖率达到100%得满分30分，每少10%扣5分
	补助覆盖率=实际获补人数/应补助人数
	根据文件安排

	效益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社会效益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确保医疗照顾人员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待遇
	=
	切实保障
	切实保障
	定性指标
	达标得满分20分，否则不得分
	确保医疗照顾退休人员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待遇
	根据文件安排和实际工作要求

	满意度指标
	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
	
	空
	
	
	空
	空
	

	
	
	在职医疗照顾人员对参保管理的满意度
	=
	100
	%
	定性指标
	满意度达到100%得满分20分，每少10%扣5分
	医疗照顾人员对参保管理的满意度达到100%
	根据文件安排和实际工作要求


